
1 

证券代码：601608   证券简称：中信重工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3-052 

 

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“中信重工”）于

2023 年 7 月 3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

次会议。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宝扬先生召集和主持，会议应参加

表决监事 3 名，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名。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及表决程

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

所做决议合法有效。经与会监事审议，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供应链金融业务相关事项的议案》 

2015年 7 月 22日，公司全资子公司洛阳矿山机械工程设计研究

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矿研院”）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

阳分行（以下简称“交行洛阳分行”）签署了《关于建立供应链金融

网络服务合作协议》及相关补充协议（以下统称“《供应链金融服务

协议》”）。根据供应链金融服务框架安排，矿研院与交行洛阳分行、

哈密亿乐节能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亿乐节能”）于 2017

年 6 月 23 日签署了《关于建立供应链金融网络业务合作协议的从属

协议》，约定：交行洛阳分行为购买矿研院提供的成套机械设备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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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且符合其贷款条件的亿乐节能发放贷款，矿研院就该等贷款承担

《供应链金融服务协议》项下约定的回购责任。同日，亿乐节能与交

行洛阳分行签署了《固定资产贷款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贷款合同》”），

交行洛阳分行向亿乐节能提供了人民币 8,500万元贷款，贷款期限为

2017年 6 月 23日至 2023 年 6 月 21日，贷款用途为购买成套设备。

该合同项下贷款已于《贷款合同》签署当日由交行洛阳分行全额支付

给矿研院。截至目前，亿乐节能已提前全额清偿前述贷款本金及利息。 

矿研院承担的前述回购责任是作为供应链金融业务项下核心企

业通常作出的一种商业安排，主要是为加快自身货款回收、提高自身

资金周转效率，通过该等安排，矿研院得以尽快收回其与亿乐节能之

间的应收设备款，事实上并未使得矿研院在应收账款之外额外产生新

的支付义务，未加重自身风险，矿研院于相关协议签署时不具有担保

的意思表示。但考虑到 2021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法典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>有关担

保制度的解释》对担保做出了更明晰的界定和解释，在前述新的法律

法规和司法解释出台后司法实践中也有类似情形被认定为担保，基于

谨慎性原则，公司拟从严对前述回购安排参照担保进行性质认定。 

同时，基于哈密亿乐已提前清偿《贷款合同》项下的全部贷款本

息，《供应链金融服务协议》项下未再发生其他贷款事项，因此，矿

研院与交行洛阳分行之间签署的《供应链金融服务协议》项下的贷款

业务已全部结清；且矿研院后续日常经营不再需要享受《供应链金融

服务协议》项下相关服务。矿研院拟终止与交行洛阳分行签署的《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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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链金融服务协议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二、备查文件 

《中信重工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 

2023年 7 月 4 日 

 


